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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變更董事長及行長

變更董事長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2023年4月17日收到董事長、非執行
董事朱鶴新先生（「朱先生」）的辭呈。因工作安排需要，朱先生辭去本行董事長、非執行
董事、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及委員職務，自2023年4月17日起生效。朱先
生辭任後不在本行及本行控股子公司擔任任何職務。

朱先生確認，其本人與本行董事會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須提請本
行股東注意。朱先生同時確認，其本人無任何針對本行的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訴訟和
爭議。

朱先生對其在擔任本行董事長及有關職務期間，本行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和
員工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朱先生在擔任本行董事長期間，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心
懷「國之大者」，堅持金融政治性和人民性，帶領本行開拓創新、銳意進取，深入推進黨
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認真落實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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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堅持高質量發展導向，明確爭先進位目標，大力推動戰略謀劃實施，加強核心能力
建設，全力推動協同發展，積極打造本行差異化競爭優勢和獨特價值；堅持底線思維，
強化合規文化建設，健全完善風險管理體系，提升風險管控水平，本行基業長青根基進
一步夯實；堅持現代化公司治理和市場化改革方向，籌劃推動重大改革工作，本行改革
發展邁入新階段；全面加強科技賦能，深入推進數字化轉型，本行金融科技能力實現新
飛躍；全力推動人才強行，創新選人用人機制，本行人才隊伍展現新風貌。近年來，本
行經營質效全面提升，成長性、穩定性和持續性全面加強，在建設一流股份制商業銀行
的道路上奮勇爭先，取得顯著成效。任職期間，朱先生勤勉盡責、勇於擔當、求真務
實、精益求精，為本行高質量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貢獻，董事會對朱先生
表示衷心感謝。

為確保董事會正常運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中信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規定，董事會選舉本行黨委書記、副董事
長、董事方合英先生（「方先生」）為本行董事長，自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
之日起正式就任，在此之前，董事會同意指定方先生代為履行本行董事長職責，代為履
職期限自朱先生辭任生效之日起，至方先生正式就任本行董事長之日止。

方先生的詳細資料如下：

方合英先生，1966年出生，中國國籍，現任本行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方先生於
2020年12月起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執
行委員會成員、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20年11月起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
委委員，現同時擔任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3月至2023年4月任本行行長。曾任本行蘇州分行行長、杭州分行行長、本行金融市場
業務總監、副行長、財務總監。此前，先後在浙江銀行學校任教，浙江銀行學校實驗城
市信用社信貸部任總經理助理等。方先生具有三十年銀行從業經驗，畢業於湖南財經學
院（現湖南大學），獲北京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高級經濟師。

- 2 -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方先生擔任董事長的任命自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核准其任
職資格之日起正式生效。任命生效後，方先生將不再擔任本行副董事長並與本行簽署董
事長服務合同。方先生擔任本行董事長期間，不從本行領取任何董事津貼。截至本公告
日，方先生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計915,000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方先生確認(1)其並無在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在過去三年未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或監事職位；(2)其與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
司之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關連；以及(3)截止本公
告之日，其並無在本行或其任何相關法團之任何股份中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方先生確認，除上文披露外，概無其他資料有關其獲委任之事宜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需知會本行股
東。

變更行長

董事會於2023年4月17日收到本行行長方先生的辭呈，方先生因工作安排需要，不再擔任
本行行長職務。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相關規定，方先生的辭任自2023年4月17日
起生效。方先生將繼續擔任本行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
席及委員、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職務和本行控股子公司中信國際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董事職務。

方先生確認，其本人與董事會、高級管理層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
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方先生同時確認，其無任何針對本行的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訴
訟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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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在擔任本行行長期間，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
金融政治性和人民性，認真落實國家戰略和監管政策要求，有效執行本行董事會的各項
決策部署，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恪盡職守、勇於擔當、開拓創新、銳意進取，帶領管理
層及全行幹部員工，堅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堅定追求爭先進位目標，堅持謀遠謀好謀
快並舉，堅持推進「342強核行動」，堅持抓好「四大經營主題」，堅持加強財富管理、資產
管理和綜合融資三大核心能力建設，堅持做好風險內控固本強基，積極推進體制機制改
革，在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提升本行市場競爭力、提升風險管控水平、加強金融科
技建設、激發內在活力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本行邁入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充滿信心
的新階段。董事會對方先生在擔任本行行長期間，為本行高質量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表
示衷心感謝。

董事會已選舉方先生擔任本行董事長，將自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核准其董事長任職資格
之日起正式就任。董事會聘任本行黨委副書記、董事、常務副行長劉成先生（「劉先生」）
為本行行長，將自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核准其行長任職資格之日起正式就任，在此之
前，董事會指定劉先生代為履行本行行長職責，代為履職期限自方先生辭任本行行長生
效之日起，直至劉先生行長任職資格獲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核准之日止。

劉先生的詳細資料如下：

劉成先生，1967年出生，中國國籍，現任本行黨委副書記、董事、常務副行長。劉先生
現同時擔任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信銀（香港）投資有限公司董事、亞洲金融合作
協會理事。劉先生於2018年4月至2021年11月任本行監事長，此前曾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
（現中央財經大學）任教，曾長期供職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辦公廳，具有豐
富的發展改革、財政金融相關工作經驗。劉先生先後就讀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金融系、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院，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研究員。

任命生效後，劉先生將與本行簽署行長服務合同。劉先生擔任行長之任期自中國銀行業
監管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三年，連聘可以連任。劉先生擔任本行行長期間，將根
據其職位按照相關規定取得相應薪酬，包括工資、獎金、補貼、職工福利費和各項保險
金、住房公積金及年金。截至本公告日，劉先生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計624,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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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劉先生確認(1)其並無在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在過去三年未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或監事職位；(2)其與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
司之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關連；以及(3)截止本公
告之日，其並無在本行或其任何相關法團之任何股份中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劉先生確認，除上文披露外，概無其他資料有關其獲委任之事宜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需知會本行股
東。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副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3年4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副董事長、代行董事長職責）、劉成先生（代
行行長職責）及郭黨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王彥康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生、陳麗華女士、錢軍先生及廖子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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